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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笔谈 

家庭农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郎秀云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家庭农场与中

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与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作为主导中国现

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利于保

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优

势，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是

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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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arms: The Dominant Market Player of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e 

LANG Xiu-yun  

(School of Marxism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it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to innovate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Family farms, suited to the 
man-land relatio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and also linked with the existing land 
system, turns out to be a necessary choice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ate-scale management under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Family farms based on the family management regard peasants as the main body. Once expanded the scale, it 
will be conducive to safeguard food security and increasing peasants’ income. More important is that it can avoid the 
severe polarization of rural stratum and contribute to China’s social stability and stead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mmercialized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family farms posses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he family 
management and the enterprise operation to realize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productivity, and 
also the relative balance betwee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isk control, so family farms will become the 
dominant market player of modern Chines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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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

未来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是什么？发展中国

现代农业应倚重哪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此学

界主张不同：一是认为中国现代农业的主体形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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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企业，应兴办农业企业；二是主张在坚持家庭

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家庭农场。理论上的争议与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对中国农业经营组织形

式的创新趋势予以回答。 
“家庭农场”原指欧美国家的大规模经营农

户。由于中国与欧美国家在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和体制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语境下的家

庭农场显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内涵：首先，家庭农

场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使

用权流转发展起来的；其次，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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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有限。同时家庭农场作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具有不同于小农户、专业大户、

农业企业的特征：一是主体是农户，城镇居民以及

外来投资者不能成为家庭农场主。二是家庭成员为

主要劳动力，没有长期雇工。如果存在大量雇工，

则会丧失家庭经营的优势，并与农业企业无实质区

别。三是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家庭农场

长期从事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生产，区别于自给

型兼业农户和一般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在集约化水

平、经营管理水平、生产经营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更

高的要求。四是规模适度，至少达到能够有效吸纳

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和能够实现与非农

产业劳动所得相均衡“最小必要规模”，区别于超

小规模经营的传统承包农户，也有别于欧美国家的

超大型农场。因此，家庭农场可被定义为：农户以

其内部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来源，通过土地使用权流

转达到农业的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以及资本来源的农

业经营方式。 
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

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笔者认

为，家庭农场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必将成为主导中

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一、家庭农场作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

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经营组织的演化

内生于特定经济体的时空背景之中，并受到特定国

家农业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禀赋条件、体制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1]。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农业经

营组织方式创新面临着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苛刻

的约束条件。相比较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农业企业而言，家庭农场更加契合中国的国情。 
1．家庭农场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 
中国是世界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之一。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多地少。2011年中国农
业耕地面积为 1.213 亿公顷，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
为 2.659 4 亿，单个劳动者经营的耕地规模约为
0.458 公顷，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其他主要经
济体的经营规模[1]。2001―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
总人口由 12.76 亿人增加到了 13.41 亿人，增长了

近 5个百分点。但同时，中国的耕地资源总量却从
19.51亿亩减少到 18.26亿亩，减少幅度为 6.4%[2]。

据预测，2030 年前后中国总人口将达到 15 亿左
右，届时即便城镇化率达到了 70%，农村人口仍高
达 4.5 亿。恰如陈锡文所言，“在相当长时期内，
中国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少的国情难以改变，农村

仍将生活着大量人口的现象难以改变，以村庄为基

础构建的农村社会形态也难以改变。”[3]这决定，

粮食安全在整个农业生产中占有根本性的地位；农

业经营规模只能是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的“适

度规模”，其主要是针对中国在“人多地少”基本

国情下的农业“过密化”和农民就业不足，其所指

向的是“去过密化”(即不是递减的收益)以及农民
的充分就业[4]。二是人地配置错位。改革开放后，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持续非农化流转，农业就业

人口比例持续下降，2012年下降到 33.6%[5]。目前

全国外出打工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 2.5 亿。人
地分离、土地“撂荒”，出现“有人无地种、有地

无人种”的矛盾，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农村劳动力

配置的巨大变化，缓解了农村人地关系紧张，单个

农业劳动者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存在扩大的可能，按

照效益原则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和合理利用，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中国的人地矛盾决定：小农经营无以为继，

大规模的土地经营走不通；实施“小承包，适度规模

经营”的家庭农场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激

发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

发展，是当前中国土地经营的最合理模式。  
2．家庭农场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

民化的进程相适应 
 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呈持续快速的增长态

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1978―2012年中国
GDP的年均增长率为 9.9 %，工业化率从 71.81%提
高至 89.91%，城市化率从 17.92%提升至 52.57%[1]。

相比之下，农业依旧构筑于小农经营基础之上，2
亿多分散的小农户，户均土地 8.4 亩，且被分成近
10块，种植 3种以上作物[6]，新技术对农户的吸引

力很小，劳动生产率低。2012年，农业创造的增加
值总量为 5.2 万亿元，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
增加值仅为 2万元左右，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
业人员创造增加值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7]。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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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为农业劳动人口提供与

城镇人口大体相当的收入，消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距，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

同步推进，成为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紧迫任务。 
2012 年城镇常住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

52.57%，而真正拥有城镇户籍居民身份的人还不到
35%[8]。这表明，城镇常住人口中有 2 亿多人在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享受市民化待遇。

这种“半城镇化”造成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两栖

化生活，无法彻底切断与土地的联系。“在超过 58%
的农民家庭有人外出打工、转向非农产业就业的农

业劳动力已超过 48%的背景下，农户承包土地的流
转面积却只占 21.2%。”[9]在广大农民工群体并未

完成彻底城镇化的情境下，依托农地经营收入保障

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

件。土地经营规模要与农业劳动力和人口流出相适

应，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只能是“有

限”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

大，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机会和土地流转率不可

同日而语。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不同地区土地流转

差别很大，上海、北京最高，分别达 59.3%、46.3%；
而浙江、重庆、江苏分别是 38.9%、36.2%、34.2%，
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湖南为 21.4%；第四梯
队的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分别为 14.6%、14.2%、
13.76%、13.39%， 而第五梯队的山西为 5.77%[10]。

第一、第二梯队可以顺势而为，积极引导推进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第四、第五梯队，非农就业机会少，

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低，发展规模经营的时机并不

成熟，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

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了宏观环境和制度空间。然

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滞后、非农就业机会不充分

的现阶段，农业经营规模只能是与中国的人地关系

相匹配的“适度规模”，土地只能“有限集中”。

家庭农场在坚持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农地

经营规模，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

移规模相适应，符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3．家庭农场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 
中国实行的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并行分置”的农地制度。从所有权主体看，中国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村农民集体”，农民个

人不可以自由转让。从使用权主体看，农户通过承

包，从集体获得包括承包权和经营权在内的完整权

利。一方面，承包权是农民的财产权，长久不变。

另一方面，经营权可以自由流转。农民家庭承包的

土地，可以由农民家庭经营，只要他们愿意自己经

营，社会资本就将被限制；也可以按照依法、自愿、

有偿原则，向其他经营主体自由流转，由其他经营

主体经营。农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 
高人口密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压力下的分

家析产制度造就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家庭农业。尽管

家庭经营一度被抛弃，但 19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
重新采取了农户家庭生产经营这一最传统的组织

形式。实践证明，家庭经营所形成的激励机制与约

束机制，以及可避免外部性损失，使其成为最佳的

农业经营形式[11]。近年，各地虽然出现了企业、合

作社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在农业种植领域中并

未取代家庭经营。据统计，到 2012 年底，目前仍
在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约 1.9 亿
户，他们经营的耕地面积(包括流转来的耕地)，占
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92.5%[9]。这说明，在

相当长时期内，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

经营制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没有理由大规模地

鼓励和支持以资本为主导的雇工农场去取代农户

的家庭经营。 
家庭农场不是对现有的农地制度、经营制度的

根本否定，而是在坚持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合理

内核——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保

证让农民公平地拥有承包权的基础上，通过土地使

用权转让，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报

酬。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向家庭农场的过渡不

需要另外再设立一套全新的农地经营机构和规章

制度，具备较好的制度条件和社会基础，制度变迁

成本较小。 

二、家庭农场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

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 

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经济社会体制结构、社

会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提

出了复杂的预期目标：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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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农民的利益，同时还要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家庭农场的发展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 
1．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安全”

问题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只有立足粮

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

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近年，由于人口基数

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粮

食需求量呈现刚性增长，进口粮食量逐年增长，小

麦、大米、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已经全部沦为净进

口。2011年中国进口粮食规模占全年粮食消费总规
模的比重已达 13.7%，已经超越了 10%的粮食安全
警戒线[12]。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
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

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13]。这意味着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必须确保粮食安全，即主要是为了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而非种植经济作物或非农使用。 
大宗农产品的种植生产位于农业收益链条“微

笑曲线”的底端，利润很低。资本的逐利本能与种

植环节的“高风险、低收益”特征共同促成资本逃

离种植环节。农业部的典型调查显示，龙头企业流

转耕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只有 7％以制种等方式
与粮食生产相关，其他的无一例外的都是蔬菜、瓜

果、药材等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更有甚者打着

休闲观光农业的幌子肆意改变土地用途。龙头企业

经营粮食作物由于解决不了“高监督成本、低激励

效果”的问题，在粮食种植中不具有优势。相比较

企业而言，家庭农场拥有自有土地和劳动力，可以

减少部分地租和雇佣工资，降低生产粮食的成本；

还能够最大化调动家庭成员生产积极性，进行劳动

密集型生产，比雇工经营的企业化农场更具有市场

竞争力。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

单位，生产决策既考虑到收益，也考虑到家庭成员

的消费需要(包括粮食需要)。而且作为一种亲缘型的
组织，有别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经济目标，

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全体家庭成员一生的健康与幸

福。只要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根据其健康状况和能力

而劳动，能够得到生活的照料和精神慰藉，即便农

场种粮报酬与打工收入或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报酬基

本持平甚至略低，它也能够承受。统计显示，截至

2012年底，全国 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下同)

共有家庭农场 87.7 万个，从事种植业的有 40.95 万
个，占46.7%；从事种养结合的有5.26万个，占6%[14]。

中国目前共有种粮大户（实际上主要就是家庭农场） 
68.2 万户，经营 1.34 亿亩，粮食平均亩产量 486 kg，
比全国粮食平均亩产 353 kg 高出 38%[15]。家庭农场

的发展，有利于避免农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对保

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2．家庭农场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不管何种方式的

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都不能剥夺农民的家庭经营

权，把农民排斥在外。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也不能

导致农业收益的外流，而要为农民带来利益增值，

农户应该分享所创造的经济剩余，而不是仅仅领取

固定工资。衡量农业经营方式的标准，“最重要的

一条就是对农民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而非挤出效

应或‘替代’效应。龙头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
地、草原)确实使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都大规模提
高，但对原来土地上工作的农民产生挤出效应，导

致农民失地失业，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非但没有办

法解决，反而会恶化。对这些只‘代替’、不‘带动’
农户的大公司大企业，不仅不能支持，还应严格限

制。”[16]家庭农场在坚持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

地位和核心地位基础上，保持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决

策的独立性，通过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以集

约化、商品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助于农

民安心在农业中就业、发展和致富。 
3．家庭农场发展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未来几十年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

保持社会的平稳有序，事关现代化成败。农业和农

村作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减震器”和蓄水池，

应该保障中国农民的两个自由——自由地进城务工
经商，自由地返乡务农谋生[17]。为此保持中国农村

土地制度弹性和农业容纳人口的吸附力，十分必要。

如若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追求规模效益，而导致农

民失地失业、“城里进不去、农村回不了”，进退

失据，必然导致城市贫民窟化与农村社会冲突的同

步加剧，社会动荡不可避免。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大

局，对农业经营方式的考量，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效

益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其社会效益，要有利于保持

农村的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稳定。工商资本长时间、

大面积直接租种农户承包地必然产生激进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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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的、不可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造

成农民失地失业，甚至可能造成土地兼并，使农民

成为新的雇农或沦为无业游民，危及整个社会稳定。

而家庭农场主流入的是进城务工的兄弟姐妹、亲戚

朋友的土地，受制于地缘、血缘关系和文化传统习

俗的约束，能够有条件地将土地返还。这种可逆的

土地流转为农民工留了一条退路，有利于抵御经济

波动引发的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 
总之，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更加符合中国

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在现有城镇化及土地流转

水平下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自

给、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出路所在。 

三、家庭农场是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1．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
优势 
一方面，家庭农场坚持了家庭生产的优势。农

业生产劳动具有内部规模不显著、定价困难、监督

成本大、交易效率低等特点。家庭作为一种特殊的

利益共同体，拥有包括血缘、感情、婚姻伦理等一

系列超经济的社会纽带，更容易形成共同目标和行

为一致性，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合作、监督和激

励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先天最佳组织形式。家

庭农场在生产作业、要素投入、产品销售、成本核

算、收益分配等环节，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继承

和体现了家庭经营产权清晰、目标一致、决策迅速、

劳动成本低等诸多优势。另一方面，家庭农场作为

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能够以现代

企业管理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相对于普通农

户，家庭农场尽管保留了家庭经营的内核，但是其

经营行为和生产函数均发生本质变化，它以利润最

大化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适度规模经营

为基础、以纯务农收入(而不靠兼业收入)为主要收
入来源，进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和企业化管

理。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家庭农场会采用新品

种、新技术与新设备等现代生产力的因素，促进农

业机械化、科学化。在经营方面，家庭农场根据市

场需求实行商品化生产，注重“农业标准化生产、

经营和管理，重视农产品认证和品牌营销理念，能

够通过生产、销售一体化，克服农产品契约的不完

全性，掌握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信息，获取更高的产

品收益。”[18] 
2．家庭农场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

率的最大化 
理论分析和农业经济活动的实践都证明，土地

产出率与土地经营规模之间基本上是负相关关系，

即在农业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

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土地经营规模小，在单位

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和资本多，土地产出率就会提

高，此即农业集约式经营。而土地经营规模越大，

分摊到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就会

减少，从而土地产出率就低。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经

营规模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二者是正

相关关系，即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可以提高劳动生产

率，缩小土地经营规模则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是，

超过这个限度之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提

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可以

提高经营效益，但经营规模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在

一定的投入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条件下，经营规

模过大，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都可

能下降。 
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除自己的承包地外，大

部分是租用他人的承包地，改变了普通农户小块土

地分散经营的状况，有益于解决当前农业经营的规

模过小，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有利于吸纳现代

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

力，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同时家庭

农场由于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经营规模以一

个家庭所能顾及的范围为限，相比起企业雇佣经营

的大种植园，能在更高的程度上从事精耕细作，实

现规模经营与精细化管理的有机结合，避免规模小

而无效、规模大而不精的双重弊病，实现劳动生产

率和土地产出率最大化。  
3．家庭农场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

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 
首先，家庭农场主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有

生产经验，熟悉本地生产环境和土地地力情况，能

够更好地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种植养殖生产项目，

比工商资本下乡租地从事农业生产更稳妥。其次，

家庭农场规模适度，种养规模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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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可以防范因规模过

大而导致农业效益下降的风险。再次，家庭农场主

为本地农户，生于斯，长于斯，对于农地、农业和

农村有着深厚的情感，与周围的村民关系密切，受

制于地缘、血缘关系和文化传统习俗的约束，能够

发挥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促进社区发展方面

的作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人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家庭农场能够实现规模经营与土地权益分配

相对平衡。家庭农场主流入的是进城务工的兄弟姐

妹、亲戚朋友的土地，土地流转过程完全自愿，较

少会产生矛盾与纠纷，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最后，

家庭农场的良好发展以及自动实现代际传承和新老

交替还将有效破解农村空心化和农业经营主体的稳

定性和持续性难题[19]，有利于农村社会治理。而“大

规模的农业企业化及其带来的农民半无产化，必然

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内部的分化，破坏农

村的社会秩序。”[20]现阶段，虽允许工商企业和社

会资本下乡，但应限制在开发农户无力开发的闲置

资源，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环节上，

应禁止其与农民竞争现有耕地的经营权。 

参考文献： 

[1] 高帆．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J]．探索与争鸣，

2013(6)：57-61. 

[2] 杨少垒，蒋永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

涵[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14)：69-79． 

[3] 陈锡文．把握农村经济结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村社

会形态变迁的脉搏[J]．开放时代，2012(3)：112-115． 

[4] 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

放时代，2014(2)：12-19． 

[5] 刘守英．新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N]．中国

经济时报，2014-02-20． 

[6] 孔祥智．创新经营体系走出“日韩陷阱”[N]．中华合

作时报，2012-12-07． 

[7] 张红宇．现代农业发展问题[J]．农村财政与财务，

2013(10)：23-25． 

[8] 李画．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N]．中国

保险报，2013-07-02. 

[9] 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J]．求是，

2013(22)：38-41. 

[10] 郑风田．谁适合发展家庭农场？[J]．农村工作通讯，

2013(7)：18． 

[11] 许经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改革的局限性[J]．调

研世界，2008(11)：3-6． 

[12] 郭远明，曹凯，何悦．谁来种地?——中国粮食安全的

近忧与远虑[EB/OL]．（2013-02-05）http：//http：//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13-02/05/c_114623425.htm 

[13] 新华社．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N]．法制日报，2013-12-25． 

[14] 农业部 .全国家庭农场达 87.7 万个 [J].北方牧业 , 

2013(12)：12. 

[15] 袁飞.家庭农场将成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形式[N].第一财

经日报, 2013-03-29. 

[16] 刘奇．家庭经营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体[N]．农民

日报，2013-06-03． 

[17] 温铁军．为何我国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J]．甘肃

农业，2013(3)：10-12． 

[18]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

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48-56． 

[19] 任明杰．“家庭农场”革命[J]．西部大开发，2013(1)：

104-106． 

[20] 孙新华．中国农业企业化与农民半无产化[J]. (2013-01- 

04)http://znzg.xynu.edu.cn/Html/?19692.html． 
 

责任编辑：李东辉 

 


